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110年六堆客家文化園區第 9期志工召募暨培訓簡章 

壹、 主旨 

六堆客家文化園區為保存、展現高屏兩縣市 12鄉鎮區客庄之客家生活風

貌，扶植六堆聚落文化產業的國家級區域文化設施。並積極推動在地客家

文化紮根，藝文民俗保存發展、地方產業交流及區域觀光行銷。藉由核心

園區推動展現及地方聚落之生活體驗，共同帶動六堆地區客庄文化與地方

經濟發展。 

為整合社會人力資源，響應國家志願服務政策推動，促進民眾參與客家

事務及客家文化之推展，培養更多對客家文化且具服務熱誠之志願服務人

員，以協助本中心營運及各項業務推展。 

貳、 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客家委員會 

執行單位：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參、 召募對象：  

一、 年滿 15歲以上、65歲以下，儀容端正，口齒清晰，表達能力佳，具主動、

奉獻、負責及服務熱忱，對客家歷史文化有興趣並能信守服務職志，且

有志參與本中心各項服務工作。  

二、 已取得志工基礎教育訓練證書者，能配合本中心培訓課程及輪值安排且

服務期間至少能持續一年。 

肆、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0年 5月 14日止。 

 



伍、 服務內容：  

一、 協助園區團體導覽、環境介紹、常設展及特展解說…等。 

二、 協助參觀民眾處理各種狀況，如解答觀眾諮詢、引導參觀方向、電話接

聽等。 

三、 支援園區各項活動之人力需求。  

四、 樂於接觸人群，願與其他志工分工合作完成任務。 

陸、 服務時間：  

一、 本園區營運時間為週一至週日(週二休園) 09：00至 17：00； 

值勤時間分為上午班 09：00至 12：00、下午班 13：00至 17：00。志工

應於值勤時間前 10分鐘完成簽到及交接。 

二、 每季值勤次數至少 6次，1年值勤至少 72小時以上。 

柒、 服務地點：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六堆客家文化園區 

(地址：屏東縣內埔鄉建興村信義路 588號) 

捌、 報名方式： 

一、 本次召募統一採書面報名，報名簡章及報名表請至本中心六堆客家文化

園區網站下載或親至六堆客家文化園區遊客服務中心服務台領取報名

表。 

二、 繳交報名資料前，務必取得志工基礎教育訓練課程證照， 

(一) 請先行至臺北 e大免費上課，課程名稱:【志願服務】志工基礎教育

訓練(6小時版)取得證書。 

(二) 網址：http://elearning.taipei/mpage/，選課及取得研習證明操

作步驟請自行參閱臺北 e大網站-新手上路 。 

http://elearning.taipei/mpage/


三、 繳交資料: 

(一) 報名表 

(二) 志工基礎教育訓練課程證照或「志願服務紀錄冊」影本(請浮貼於證

書黏貼頁) 

(三) 同意書 

四、 並請於收件人處填妥【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文化推廣組收(志工

召募)】，郵寄或親送至(912)屏東縣內埔鄉建興村信義路 588 號(遊客服

務中心服務台) 

玖、 甄選方式 

新進志工甄選程序為：(1)書面審查(2)面談(3)培訓(4)實習，經實習考

核通過者始能成為志工。 

一、 書面審查：報名截止後，由業務組室依據報名人員之基本資料進行書面

審查，通過者將以簡訊或電子郵件通知面談。 

二、 面談：110年 5月 28日(五)、5月 29日(六)，面試時間如有異動將另行

通知，面試合格者可參加志工培訓課程。 

三、 培訓： 

(一) 基礎訓練課程： 

未曾參與志工培訓課程及未領有「志願服務紀錄冊」者，需至臺北 E

大網站線上完成 6小時基礎課程。 

(二) 特殊訓練課程： 

1. 預計於6月或7月擇兩週六與週日(避開端午連假)辦理培訓課程，

確切內容與時間將於面試完成後另行通知。 

2. 特殊訓練課程期間請假、缺課時數不得超過特殊訓練課程總時數

五分之一，上課出缺勤紀錄列入考核。 



四、 實習：110年 8月 1日至 10月 31日止 

(一) 完成培訓課程者，將授予實習志工證，志工實習階段由本中心同仁

或指定人員帶領見習 3個月且滿 30小時。 

(二) 本園區依培訓及實習表現進行評核作業，並審核通過者將寄發錄取

通知，並頒發志工服務證及聘書，始成為本園區正式志工。 

壹拾、 附則 

一、 本園區志工均為無給職，尚未成為園區內正式志工前之各項訓練及實習

係屬徵募業務需要，不列入服務時數。 

二、 志願服務人員均應遵守本中心志工服務隊各相關規約，服務期間並應接

受本園區考核。 

三、 培訓期間，尚未正式受聘前，不得以本園區志工之名義從事任何活動；

且不享有本園區志工相關福利，僅有培訓期間保險。 

四、 凡經訓練，皆應履行義務，並歡迎多時段排班服務。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志工隊報名表 

報名日期：110年      月      日                                       編號：          

姓名 

（中文） 性別  □男  □女 
出生 

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英文） 
（需和護照相同） 

身分證

字號 
      

照 

片 

黏 

貼 

處 
（1吋 1年內照片） 

通訊處 □□□-□□ 

電話 
（自宅）（    ） 

（手機） 職  

業 

 □在學  □軍   □公  □教  

 □工    □農   □商 

 □家管  □退休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學歷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碩士 □博士 
婚姻 

狀況 
□未婚   □已婚 

現職 (含服務單位及退休單位) 

精通 

語言 

□客語             腔    □閩南語    □原住民語                                   

□英語     □日語        □法語      □其他           語  

緊急 

聯絡人 
 

聯絡 

電話 
 

關 

係 
 

個人專長或 

興趣 
（可複選） 

□攝影錄影（紀錄製作）□平面設計 □視訊音響 □電腦維修護  

□問卷統計及繪圖 □圖書管理□導覽 □教育活動引導及協助 

□電腦文書及影像處理 （□Excel □相片處理軟體 □美工設計等軟體 □網頁編輯軟體） 

□家電修理 □機械 □汽車修理 □編輯 □美工 

□縫紉/編織 □烹飪/烘培 □美容美髮 □家事服務 

□刻印 □印刷 □手工藝 □團康 □護理 

□管理 □會計 □作物栽培 □農牧(藝) □音樂 □體育 □心理諮詢 

□駕駛 □其他ˍˍˍˍˍˍ 

◎專業技能（具證書）：                                                              

參加動機 
 

訊息來源 □本中心網站  □海報文宣  □親友介紹  □報章媒體  □其他                  

可服務 

時間 
（可複選） 

                         週一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週日 

上午（09：00-12：00）     □     □     □     □     □     □ 

下午（13：00-17：00）     □     □     □     □     □     □ 

志工經歷 

□我目前/曾是是志工（需完成基礎、特殊訓練及實習）： 

  服務於                     、                     、                        

□我已有「志願服務紀錄冊」（請附上影本） 

□我是第一次當志工 

報名方式 

統一採書面報名：備妥報名表、志願服務者同意書、志工基礎教育訓練證書或「志願服務
紀錄冊」影本及 2張 1吋照片後，於 110年 5月 14日 17：00前郵寄(以郵戳為憑)或親送
方式至【91251屏東縣內埔鄉建興村信義路 588號】遊客服務中心服務台。 
對報名相關事宜有任何問題請洽：（08）7230100分機 930或 931。 

                                    



志工基礎教育訓練證書或「志願服務紀錄冊」影本黏貼頁 

一、 尚未取得志工基礎教育訓練證書者請自行至臺北 e大免費上課，課程名稱:【志

願 服 務 】 志 工 基 礎 教 育 訓 練 (6 小 時 版 ) 取 得 證 書 。 網 址 ： 

http://elearning.taipei/mpage/，選課及取得研習證明操作步驟請自行參閱

臺北 e大網站-新手上路 。 

二、 以上完志工基礎教育訓練課程者，請黏貼「志願服務紀錄冊」影本 

-----------------------------證書黏貼處----------------------------- 

 

 

 

 

 

 

 

 

 

 

 

 

 

 

 

 

 

http://elearning.taipei/mpage/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志願服務者暨個資使用同意書 

一、 本人願意成為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以下稱主辦單位)實習志工，並於

完成受訓後成為正式志工，願意配合主辦單位宣導，值勤服務時數達 1年並超

過 72小時。並願意參與主辦單位辦理之志工成長課程，增進知能與宣導技巧。 

二、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向參與活動者告知下列事項，請務必詳

閱以下說明。 

(一) 依據個資法，參加本活動者視為瞭解及同意於「110年六堆客家文化園區第

9期志工召募暨培訓」活動之需要進行蒐集、處理及後續相關程序之聯繫使

用其個人資料，類別包括：姓名、性別、生日、身分證字號、電話、信箱

等個人資料中之識別類資訊。 

(二) 個人資料運用期限至活動結束等後續相關程序執行完畢。依據個資法第三

條規定略以，當事人就其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行使查詢或請求

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刪除等，不得

預先拋棄或以特約限制之。依法本活動參與者應為適當之釋明，得向主辦

單位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以及請求刪除。惟依法主辦單位因執行職

務或保存證據所必須者，得不依本活動參與者請求為之。 

(三) 不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本活動參與者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其個

人資料，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則無法參與本活動；且經檢舉或發現

不足以確認本活動參與者的身分真實性或其他個人資料冒用、盜用、資料

不實等情形，致主辦單位無法進行必要之確認作業，主辦單位有權暫時停

止提供本活動相關服務，若有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本人參與本活動即視為本人已瞭解活動主辦單位以上告知事項，並已清楚瞭解活

動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並同意主辦單位於上述告知事

項範圍內，得蒐集、處理、傳遞及利用本人資料。 

我已詳閱及同意以上聲明。 

立同意書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月    日 



 


